
附件 1    2020 年大赛内容、分类、承办院校与决赛时间 

一、说明 

    

1. 2020年大赛内容共分14大类（组），其中软件应用与开发、微课与教学辅助、物

联网应用、信息可视化设计、计算机音乐创作和计算机音乐创作(专业组)，原则上维持

在2019年的模式。 

2．大数据、人工智能两类是近两年新开展的赛事，处在完善过程，所以可能还会有

微小的调整，请注意相关信息。 

3.数媒类按相关专家组2019年10月中旬杭州会议的意见，在原有数媒赛项各小类的

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组合，并对参赛选手按本科专业进行分组，梳理成数媒中华优秀民

族文化元素、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数媒动漫与微电影、数媒动漫与微

电影（专业组）、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每大类又下设

若干小类。 

数媒各大类现场决赛按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即为普通

组。界定数媒类专业组作者清单，原则上沿用以前的标准： 

（1）艺术教育。 

（2）广告学、广告设计。 

（3）广播电视新闻学。 

（4）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影视摄制。 

（5）计算机数字媒体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数字媒体技术方向。 

（6）服装设计、产品设计、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 

（7）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 

（8）美术学、绘画、雕塑、摄影、中国画与书法。 

（9）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会展艺术与技术。 

（10）其它与数字媒体、视觉艺术与设计、影视等相关的专业。 

4.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的参赛主

题是：服饰、手工艺、手工艺品、建筑。作品的实现方式限于数媒静态设计。另外，静

态设计所包含的其他某些小类（如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可以完成其它内容（如有关空

间设计、传统工业、现代科技）的作品设计，所以此大类的创作可以在更宽泛的范围展

开。 

5. 作品若涉及到国家疆域版图，必须符合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标准地图要求。 

6. 现场决赛赛事程序原则上沿用 2018 年模式。 

7. 发布的内容属于第二版，个别赛项可能还会有微少变动，请随时注意网上信息。 

此次大赛通知的发布，标志着 2020 年大赛的正式启动，各省级赛组委会可以按此



精神作相应的部署、启动省级赛。 

 

二、大赛作品内容分类 

 

2020年大赛作品内容共分 14大类（组）,分设： 

1. 软件应用与开发。 

2. 微课与教学辅助。 

3. 物联网应用。 

4. 大数据。 

5. 人工智能。 

6. 信息可视化设计。 

7.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8.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9.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10.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11.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12.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13. 计算机音乐创作。 

14. 计算机音乐创作(专业组)。 

 

三、大赛内容分类及说明 

 

1．软件应用与开发 

包括以下小类： 

（1）Web应用与开发。 

（2）管理信息系统。 

（3）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4）算法设计与应用。 

说明： 

（1）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2）每位作者在本类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3）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4）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5）每校参加省级赛区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行规定。

本大类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2．微课与教学辅助  

包括以下小类： 

（1）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微课（或教学辅助课件）。 

（2）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微课（或教学辅助课件）。 

（3）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或教学辅助课件）。 

（4）虚拟实验平台。 

说明： 

（1）微课为针对某个知识点而设计，包含相对独立完整的教学环节。要有完整的某

个知识点内容，既包含短小精悍的视频，又必须包含教学设计环节。不仅要有某个知识

点制作的视频文件或教学，更要介绍与本知识点相关联的教学设计、例题、习题、拓展

资料等内容。 

 （2）“教学辅助课件”小类是指针对教学环节开发的课件软件，而不是指课程教案。 

 （3）课程教案类不能以“教学辅助课件”名义报名参赛。如欲参赛，应进一步完善为

微课类作品。 

 （4）虚拟实验平台是以虚拟技术为基础进行设计、以支持完成某种实验为目的、模

拟真实实验环境的应用系统。 

（5）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6）每位作者在本类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7）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8）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9）每校参加省级赛区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行规定。

本大类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3．物联网应用 

 包括以下小类： 

 （1）城市管理。 

 （2）医药卫生。 

 （3）运动健身。 

 （4）数字生活。 

 （5）行业应用。 



 说明： 

（1）城市管理小类作品是基于全面感知、互联、融合、智能计算等技术，以服务城

市管理为目的，以提升社会经济生活水平为宗旨，形成某一具体应用的完整方案。例如:

智慧交通，城市公用设施、市容环境与环境秩序监控，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安全防护，

智能建筑，文物保护和数字博物馆。 

（2）医药卫生小类作品应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实现智能化医疗保健和医疗资源

的智能化管理，满足医疗健康信息、医疗设备与用品、公共卫生安全的智能化管理与监

控等方面的需求。建议但不限于如下方面：医院应用如移动查房、婴儿防盗、自动取药、

智能药瓶等。家庭应用如远程监控、家庭护理，如婴儿监控、多动症儿童监控、老年人

生命体征家庭监控、老年人家庭保健、病人家庭康复监控、医疗健康监测、远程健康保

健、智能穿戴监测设备。 

（3）运动健康小类作品应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提高运动训练水平和大众健身

质量为目的，建议但不限于如下方面：运动数据分析、运动过程跟踪、运动效果监测、

运动兴趣培养、运动习惯养成以及职业运动和体育赛事的专用管理训练系统和设备。 

（4）数字生活小类作品应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通过稳定的通信方式实现家庭网

络中各类电子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以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生活便利程度为目的，

包括如下方面：各类消费电子产品、通信产品、信息家电以及智能家居等方面。鼓励选

手设计和创作利用各种传感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满足生活需求的作品。 

（5）行业应用小类作品应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解决某行业领域某一问题或实现

某一功能，以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价值为目的，包括如下方面：物联网技术在工业、

零售、物流、农林、环保以及教育等行业的应用。 

（6）作品必须有可展示的实物系统，作品提交时需录制系统演示视频（不多于 10

分钟）及相关设计说明书，现场答辩过程应对作品实物系统进行功能演示。 

（7）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8）每位作者在本类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9）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10）每校参加省级赛区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行规

定。本大类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4．大数据 

作品必须以特定领域大数据为基础，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

大数据驱动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求作品以研究报告的方式呈现，需要提供数据源的

描述，可运行的系统，必要的实验分析结果，以数据来源和相关处理软件程序为附

http://www.aidemed.com/news/689-cn.html
http://www.aidemed.com/news/628-cn.html
http://www.aidemed.com/news/783-cn.html


件。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来源、应用场景、问题描述、系统设计与开发、数据分

析与实验、主要结论等。作品可涉及但不限于以下领域： 

（1）环境与人类发展大数据（气象、环境、资源、农业、人口等）。 

（2）城市与交通大数据（城市、道路交通、物流等）。 

（3）社交与 WEB大数据（舆情、推荐、自然语言处理等）。 

（4）金融与商业大数据（金融、电商等）。 

（5）法律大数据（司法审判、普法宣传等）。 

（6）生物与医疗大数据。 

（7）文化与教育大数据（教育、艺术、文化、体育等）。 

注意： 

（1）除了上述提交物以外，需要现场进行作品演示。 

（2）参赛对象专业不限，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3）每位作者在本类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4）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5）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6）每校参加省级赛区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行规定。

本大类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5．人工智能 

包括以下小类：  

（1）人工智能实践赛。 

（2）人工智能挑战赛。 

说明： 

针对某一领域的特定问题，提出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与思想的解决方案。这类作

品，需要有完整的方案设计与代码实现，撰写相关文档，主要内容包括：作品应用场

景、设计理念、技术方案、作品源代码、用户手册、作品功能演示视频等。本类作品

必须有具体的方案设计与技术实现，现场答辩时，必须对系统功能进行演示。作品可

涉及但不限于以下领域： 

（1）智能城市与交通（包括汽车无人驾驶）。 

（2）智能家居与生活。 

（3）智能医疗与健康。 

（4）智能农林与环境。 

（5）智能教育与文化。 



    （6）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 

（7）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 

（8）自然语言处理。 

（9）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方法研究。 

（10）机器学习方法研究。 

注意： 

（1）人工智能挑战赛采用组委会命题方式，一般为 3-5题，各参赛队任选一赛题

参加，赛题将适时公布。挑战类项目将进行现场测试，并以测试效果与答辩成绩综合

评定最终排名。 

（2）人工智能类参赛对象专业不限，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

人。 

（3）每位作者在本类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4）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5）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6）每校参加省级赛区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行规定。

本大类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人工智能实践赛的作品不多于 3件，每校人工智能挑战

赛的作品不多于 2件。 

 

6. 信息可视化设计 

包括以下小类： 

（1）信息图形设计。 

（2）动态信息影像（MG动画）。 

（3）交互信息设计。 

（4）数据可视化。 

说明： 

（1）信息图形指信息海报、信息图表、信息插图、地图、信息导视或科普图形。 

（2）动态信息影像指以可视化信息呈现为主的动画或影像合成作品。 

（3）交互信息设计指基于电子触控媒介的界面设计，如交互图表以及仪表板设

计。 

（4）数据可视化是指基于编程工具/开源软件（如 Python，JavaScript，

Processing，E-chart，D3.js等）或数据分析工具（如 Matlab，Tableau 等）等实现

的数据可视化。 



（5）上述 4类作品均需要提供完整的方案设计与技术实现的说明，特别是需要说

明设计思想及现实意义，作品均需要提供源文件。  

（6）该类别要求作品具备艺术性、科学性、完整性、流畅性和实用性。 

（7）作者需要对参赛作品的信息数据来源的真实性、科学性与可靠性提供备注。 

（8）数据可视化作品需要提供完整的方案设计与代码实现，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作品应用场景、设计理念、技术方案、作品源代码、作品功能演示等。 

（9）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10）每位作者在本类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11）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

于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12）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13）每校参加省级赛区每小类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

行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7.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主题为服饰、手工艺、手工艺品、建筑（“平面设计”小类），作品的实现方式限于

数媒静态设计。另外，静态设计所包含的其他小类（如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可以完成

其它内容的作品设计。具体包括以下小类： 

（1）平面设计。 

（2）环境设计。 

（3）产品设计。 

说明： 

（1）本大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报赛与评比。 

（2）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通

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

属普通组。 

（3）数媒普通组与数媒专业组的划分见前面“一、说明”中第 3点所述。 

（4）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归属于专业组作者清单所述专业，

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竞赛。 

（5）每队参赛人数为 1-3 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 人。 

（6）每位作者在本类（组）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7）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 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8）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9）环境设计的含义限指有关空间形象设计、建筑设计、室内环境设计、装修设

计、景观园林设计、景观小品（场景雕塑、绿化、道路）设计等。 

（10）产品设计的含义限指传统工业和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即有关生活、生产、运

输、交通、办公、家电、医疗、体育、服饰的工具或设备等领域产品设计。 

该小类作品必须提供表达清晰的设计方案，包括产品名称、效果图、细节图、必要

的结构图、基本外观尺寸图、产品创新点描述、制作工艺、材质等，如有实物模型更佳。

要求体现创新性、可行性、美观性、环保性、完整性、经济性、功能性、人体工学及系

统整合。 

（11）每校参加省级复赛作品每小类数量由各省级赛组委会或省级赛直报赛区自行

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8.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主题为服饰、手工艺、手工艺品、建筑（“平面设计”小类），作品的实现方式限于

数媒静态设计。另外，静态设计所包含的其他小类（如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可以完成

其它内容的作品设计。具体包括以下小类： 

（1）平面设计。 

（2）环境设计。 

（3）产品设计。 

说明： 

（1）本大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报赛与评比。 

（2）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通

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

属普通组。 

（3）数媒普通组与数媒专业组的划分见前面“一、说明”中第 3点所述。 

（4）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归属于专业组作者清单所述专业，

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竞赛。 

（5）每队参赛人数为 1-3 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 人。 

（6）每位作者在本类（组）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7）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 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8）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9）环境设计的含义限指有关空间形象设计、建筑设计、室内环境设计、装修设

计、景观园林设计、景观小品（场景雕塑、绿化、道路）设计等。 

（10）产品设计的含义限指传统工业和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即有关生活、生产、运



输、交通、办公、家电、医疗、体育、服饰的工具或设备等领域产品设计。 

该小类作品必须提供表达清晰的设计方案，包括产品名称、效果图、细节图、必要

的结构图、基本外观尺寸图、产品创新点描述、制作工艺、材质等，如有实物模型更佳。

要求体现创新性、可行性、美观性、环保性、完整性、经济性、功能性、人体工学及系

统整合。 

（11）每校参加省级复赛作品每小类数量由各省级赛组委会或省级赛直报赛区自行

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9.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主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内含于动漫与短片类，包括以下小类：  

（1）微电影。 

（2）数字短片。 

（3）纪录片。 

（4）动画。 

（5）新媒体漫画。 

说明：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包括：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唐诗宋词。 

③ 清朝前（含清朝）的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皮影、音乐、戏

剧、戏曲、曲艺。 

主题的核心是弘扬优秀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 

（2）本大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报赛与评比。 

（3）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通

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

属普通组。 

（4）数媒普通组与数媒专业组的划分见前面“一、说明”中第 3点所述。 

（5）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归属于专业组作者清单所述专业，

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竞赛。 

（6）每队参赛人数为 1-5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7）每位作者在本类（组）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8）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9）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10）每校参加省级赛区每小类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

行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10．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主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内含于动漫与短片类，包括以下小类：  

（1）微电影。 

（2）数字短片。 

（3）纪录片。 

（4）动画。 

（5）新媒体漫画。 

说明：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包括：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唐诗宋词。 

③ 清朝前（含清朝）的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皮影、音乐、戏

剧、戏曲、曲艺。 

主题的核心是弘扬优秀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 

（2）本大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报赛与评比。 

（3）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通

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

属普通组。 

（4）数媒普通组与数媒专业组的划分见前面“一、说明”中第 3点所述。 

（5）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归属于专业组作者清单所述专业，

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竞赛。 

（6）每队参赛人数为 1-5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7）每位作者在本类（组）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8）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9）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10）每校参加省级赛区每小类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

行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11.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主题分为两类：一是鸟与人类，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总体内含于交互设计类，包括以下小类：  

（1）游戏设计。 

（2）交互媒体设计。 

（3）虚拟现实 VR与增强现实 AR。 

说明： 

（1）主题说明。 

主题一：鸟与人类。重点是培养参赛者的环保意识，爱护鸟类、保护鸟类，营造

良好的绿色的生态环境。作品中提到的鸟类必须是现实世界，或曾经存在过地球的鸟

类，不是梦幻虚构神话中编撰的鸟类。 

主题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包括：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唐诗宋词。 

③ 清朝前（含清朝）的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皮影、音乐、戏

剧、戏曲、曲艺。 

主题的核心是弘扬优秀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 

（2）本大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报赛与评比。 

（3）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通

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

属普通组。 

（4）数媒普通组与数媒专业组的划分见前面“一、说明”中第 3点所述。 

（5）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归属于专业组作者清单所述专业，

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竞赛。 

（6）交互媒体设计，需体现一定的交互性与互动性，不能仅为版式设计。 

（7）每队参赛人数为 1-5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8）每位作者在本类（组）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9）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10）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11）每校参加省级赛区每小类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

行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12.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主题分为两类：一是鸟与人类，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总体内含于交互设计类，包括以下小类：  



（1）游戏设计。 

（2）交互媒体设计。 

（3）虚拟现实 VR与增强现实 AR。 

说明： 

（1）主题说明。 

主题一：鸟与人类。重点是培养参赛者的环保意识，爱护鸟类、保护鸟类，营造

良好的绿色的生态环境。作品中提到的鸟类必须是现实世界，或曾经存在过地球的鸟

类，不是梦幻虚构神话中编撰的鸟类。 

主题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包括：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唐诗宋词。 

③ 清朝前（含清朝）的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皮影、音乐、戏

剧、戏曲、曲艺。 

主题的核心是弘扬优秀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 

（2）本大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报赛与评比。 

（3）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通

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专业组直接标明，未标明的

属普通组。 

（4）数媒普通组与数媒专业组的划分见前面“一、说明”中第 3点所述。 

（5）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归属于专业组作者清单所述专业，

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竞赛。 

（6）交互媒体设计，需体现一定的交互性与互动性，不能仅为版式设计。 

（7）每队参赛人数为 1-5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8）每位作者在本类（组）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9）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3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10）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11）每校参加省级赛区每小类作品数量由各省级赛区组委会或省级直报赛区自

行规定。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国赛决赛作品不多于 3件。 

 

13．计算机音乐创作 

主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包括以下小类： 

（1）原创音乐类（纯音乐类，包含 MIDI类作品、音频结合 MIDI 类作品）。 

（2）原创歌曲类（曲、编曲需原创，歌词至少拥有使用权。编曲部分至少有计算机



MIDI制作或音频制作方式，不允许全录音作品）。 

（3）视频音乐类（音视频融合多媒体作品或视频配乐作品，视频部分鼓励原创，如

非原创，需获得授权使用。音乐部分需原创）。 

（4）编曲类（根据指定的中国民歌编曲，主要使用计算机 MIDI 制作方式）。 

（5）音乐混音类（根据提供的分轨文件，使用计算机平台及软件混音）。 

说明：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包括：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唐诗宋词。 

③ 清朝前（含清朝）的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皮影、音乐、戏

剧、戏曲、曲艺。 

主题的核心是弘扬优秀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 

（2）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竞赛。普通组与专业组的划分

见后面“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专业组”的“说明（2）”所述。 

（3）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4）每位作者在本类中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5）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4 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6）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7）每校参加计算机音乐类直报平台每小类数量不限。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

决赛作品总数不多于 4 件。 

 

14．计算机音乐创作(专业组) 

主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包括以下小类： 

（1）原创音乐类（纯音乐类，包含 MIDI类作品、音频结合 MIDI 类作品）。 

（2）原创歌曲类（曲、编曲需原创，歌词至少拥有使用权。编曲部分至少有计算机

MIDI制作或音频制作方式，不允许全录音作品）。 

（3）视频音乐类（音视频融合多媒体作品或视频配乐作品，视频部分鼓励原创，如

非原创，需获得授权使用。音乐部分需原创）。 

（4）编曲类（根据指定的中国民歌编曲，主要使用计算机 MIDI 制作方式）。 

（5）音乐混音类（根据提供的分轨文件，使用计算机平台及软件混音）。 

说明：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包括： 

①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② 唐诗宋词。 

③ 清朝前（含清朝）的国画、汉字、汉字书法、年画、剪纸、皮影、音乐、戏

剧、戏曲、曲艺。 

主题的核心是弘扬优秀传统的中华文化元素。 

（2）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作品分普通组与专业组进行竞赛。  

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学生，划归计算机音乐创作类专业组： 

     ① 在以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与类似院校（诸如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师范大学或普通本科院校的音乐专业或艺术系科就读。 

  ② 所在专业必须是电子音乐制作或作曲、录音艺术等类似专业，诸如：电子音乐

制作、电子音乐作曲、音乐制作、作曲、音乐录音、新媒体（流媒体）音乐，以及其它

名称但实质是相类似的专业。 

③ 在校期间，接受过以计算机硬、软件为背景（工具）的音乐创作、录音艺术课

程的正规教育。 

其它不同时具备以上三条件的学生均划归为普通组。 

（3）参赛作品有多名作者的，如有任何一名作者同时符合专业组要求的上述三个

条件，则作品应参加专业组的竞赛。 

（4）属于专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专业组的竞赛，不得参加普通组的竞赛。属于普

通组的作品只能参加普通组竞赛，不得参加专业组的竞赛。 

（5）每队参赛人数为 1-3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 

（6）每位作者在本类中只能提供 1件作品，无论作者排名如何。 

（7）每位指导教师在本类全国决赛中，不能多于指导 4 件作品，每小类不能多于

指导 2件作品，无论指导教师的排名如何。 

（8）每件作品允许作者介绍时长不多于 10分钟。 

（9）每校参加计算机音乐类直报平台每小类数量不限。本大类（组）每校最终入围

决赛作品总数不多于 4 件。 

 

四、参赛作品相关要求 

 

1．所有类别、所有小类的每一件作品均必须为作者原创，如果和已发表、展出、获

奖的作品雷同或相似的作品（包括作者前期的作品），均不得参赛。 

2．无论何时，参赛作品一经发现有涉及重复参赛、剽窃抄袭等违规行为，大赛组委

会有权取消该作品的参赛资格。若已获奖，则取消该奖项。同时将在大赛官网上公布违

规作品的作品号、作品名、作者与指导教师姓名，以及相关人员所在学校校名。 

3．每校参加省级复赛作品每小类数量由各省级赛组委会或省级赛直报赛区自行规



定。 

4. 各省级赛和省级赛直报赛区上推国赛的作品，必须经国赛组委会组织的评审选

拔环节，并符合大赛决赛质量要求，方可进入决赛。 

 

五、竞赛项目、承办院校及决赛时间 

 

决赛共组合为 6个现场（视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政策，决赛参赛方式以决赛前颁发的信

息为准）： 

1. 软件应用与开发/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承办单位：山东大学（山东省济南市）      （8.1-8.5） 

2．微课与教学辅助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承办单位：阜阳师范大学（安徽省阜阳市）  （8.6-8.10） 

3. 信息可视化设计/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承办单位：三江学院（江苏省南京市）      （8.11-8.15） 

4. 物联网应用/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承办单位：福建工程学院（福建省福州市）  （8.16-8.20） 

5. 大数据/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承办单位：厦门大学（福建省厦门市）      （8.21-8.25） 

6. 人工智能/数媒动漫与微电影/计算机音乐创作/计算机音乐创作（专业组） 

   承办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音乐学院 

   实施单位(决赛现场)： 浙江绍兴上虞 e游小镇（浙江省绍兴市）（8.25-8.29） 


